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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公告的目的仅为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宏源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

特别提示

一、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及解除限售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公司新增

５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

对象中，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６０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 其他

７

名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均为

１２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

则规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即上市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当日股票涨跌幅限制为

１０％

。

二、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为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第一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序号 内容 程序

／

文件 时间

１

发行方案的审议批准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０

日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２

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９１

号文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

３

认购资金验资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大华验字

［

２０１２

］

１７６

号《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申购资金总额的验证报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４

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大华验字

［

２０１２

］

１７８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５

股权登记托管情况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证券登记确认书》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二）发行股票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股

（三）发行股票数量：

５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四）发行价格：

１３．２２

元

／

股

（五）募集资金总额：

６

，

９４０

，

７６７

，

０９４．２

元

（六）募集资金净额：

６

，

７７４

，

９２８

，

１７５．９７

元

三、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情况

序号 投资者名称 获配数量（万股） 获配金额（万元）

１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６９２．８８９５ ２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１９

２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６７２０ ８８８３８．４０

３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６１８０ ８１６９９．６０

４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３４００ ４４９４８．００

５

新疆凯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４００ ４４９４８．００

６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８７．１１０５ ４４７７７．６００８１

７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３３６０ ４４４１９．２０

８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３６０ ４４４１９．２０

合 计

５２５００ ６９４０５０

注：

１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认购

６７２０

万股，全部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高利率保

单产品”认购；

２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认购

３４００

万股，具体认购对象及认购股数如下：（

１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

－

稳健组合”

６７４

万股；（

２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进取组合”

１３４８

万股；（

３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

－

平衡组合”

１３４８

万股；（

４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投连

－

个险投连”

３０

万股。

（二）本次发行

Ａ

股的认购对象基本情况

１

、名称：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２

号楼

７－１４

层

法定代表人：杨庆蔚

注册资本：

２０

，

６９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元

实收资本：

２０

，

６９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投资与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与处置；企业管理；房地产租赁；咨询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６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２

、名称：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常熟路

８

号静安广场裙楼

２

楼

法定代表人：陈德贤

注册资本：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实收资本：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

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无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３

、名称：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

号北京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晓鹏

注册资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实收资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一）基金募集；（二）基金销售；（三）资产管理；（四）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４

、名称：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焰

注册资本：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实收资本：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受托资产管理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相关

的咨询业务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５

、名称：新疆凯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乌鲁木齐市金银路

５３

号

法定代表人：徐国华

注册资本：

４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实收资本：

４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资产管理；证券业投资；房屋、车辆、设备的租赁；项目投资及相

关咨询服务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６

、名称：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１２

、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徐勇力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实收资本：

２

，

０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

保荐；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证券自营和证券资产管理业务；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 一

般经营项目（无）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７

、名称：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住所：北京是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

法定代表人：郑万春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实收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收购并经营中国农业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商业化收购、委托代理、投资；债务追

偿，资产置换、转让与销售；债务重组及企业重组；债权转股权及阶段性持股，资产证券化；资产管理范围内的上市

推荐及债券、股票承销；直接投资；发行债券，商业借款；向金融机构借款和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国债现券

和回购；中央银行票据、金融债现券交易和回购；投资、财务及法律咨询与顾问；资产及项目评估；企业审计与破产

清算；保险兼业代理（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

药品、医疗器械和

ＢＢＳ

意外的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５

日）。 一般经营业务：无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８

、名称：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

Ａ

区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注册资本：

２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实收资本：

２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一）基金募集；（二）基金销售；（三）资产管理；（四）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９

日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 保荐机构（联合主承销商）

名 称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保荐代表人：朱军、吴光琳

项目协办人：李凌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南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６３７９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２４３４６１４

（二）联合主承销商

１

、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联系人：万健、徐岚

联系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

２９

层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传 真：

０２１－６８８７６３３０

２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矫正中

联系人：刘存

联系地址：吉林省长春市自由大路

１１３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３２１０６５８

传 真：

０１０－６８５７３８３７

（三）发行人律师

名 称：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陶修明

经办律师：周代春、舒章勇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９

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６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２３３８８

传 真：

０１０－６６５２３３９９

（四）验资机构

名 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春

注册会计师：李东昕、王少辉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１６

号院

７

号楼

１１

层

１１０１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３５００１１

传 真：

０１０－５８３５０００６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及前

１０

大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将增加。 本次发行完成后，中国建投仍然会保持对公司的绝对控

股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６

，

８９５ ０．００２５ ５２５

，

０３６

，

８９５ ２６．４３４２

其中：境内自然人股

３６

，

８９５ ０．００２５ ３６

，

８９５ ０．００１９

境内法人持股

０ ０ ５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６．４３２３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４６１

，

１６７

，

２７１ ９９．９９７５ １

，

４６１

，

１６７

，

２７１ ７３．５６５８

合 计

１

，

４６１

，

２０４

，

１６６ １００ １

，

９８６

，

２０４

，

１６６ １００

（二）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大股东情况

１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如下（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收盘后）：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股）

１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５

，

１７４

，

７７０ ６６．０５ ０

２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

，

２８０

，

２４６ ０．９８ ０

３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１

，

０８０

，

０８１ ０．７６ ０

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７

，

４９３

，

９９５ ０．５１ ０

５

新疆资金融通中心

７

，

２０９

，

９３８ ０．４９ ０

６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６

，

０７３

，

０４５ ０．４２ ０

７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４

，

６８１

，

９１４ ０．３２ ０

８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中证等权重

９０

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４６９

，

２４４ ０．３１ ０

９

中国银行

－

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ＬＯＦ

）

３

，

７０８

，

３８７ ０．２５ ０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６９７

，

３０１ ０．２５ ０

合 计

１

，

０２７

，

８６８

，

９２１ ７０．３４ ０

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前

１０

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收盘后）：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股）

１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１９２

，

１０３

，

６６５ ６０．０２ ２２６

，

９２８

，

８９５

２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

统

－

高利率保单产品

６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８ ６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

新疆凯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６ 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３４

，

４６０

，

０００ １．７３ ３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

，

８７１

，

１０５ １．７１ ３３

，

８７１

，

１０５

６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

，

４６５

，

０４６ ０．７３ ０

７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平衡组合

１３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０．６８ １３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８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进取组合

１３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０．６８ １３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９

工银瑞信基金公司

－

工行

－

浙雅乐享（天

津）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１３

，

２３０

，

０００ ０．６７ １３

，

２３０

，

０００

１０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０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合 计

１

，

４３１

，

２８９

，

８１６ ７２．０６ ４４７

，

７９０

，

０００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持有公司股份。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

５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以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财务数据为基础计算，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全面

摊薄每股净资产及每股收益如下：

发行前 发行后

每股净资产（元）

４．８７３４ ６．９９６３

每股收益（元）

０．４４１８ ０．３２５０

注：

１

、发行前数据源自宏源证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２

、 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净资产

＝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

本次发行后

股本总额；

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本次发行后股本总额；

３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股本总额为

１

，

４６１

，

２０４

，

１６６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股本总额为

１

，

９８６

，

２０４

，

１６６

股。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其他影响

（一）对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的影响

１

、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将带来积极影响，将充实公司的股权资本，大幅提高公司净资本，增加公司的总资

产和净资产，降低资产负债率，从而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有效降低财务风险，进一步提高偿债能力和长期盈利

能力，为股东创造更多回报。

２

、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在证券公司以净资本为核心指标的监管体系下，证券公司业务规模与其净资本规模紧密相关，通过本次发

行将迅速提升公司净资本规模，并带动与之相关业务的发展，全面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３

、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募集资金的到位将使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量大幅度提高。 随着本次募集资金的

逐渐投入使用，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也将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二）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

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无。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增加资本金，补充营运资金，扩充公司业务，公司现有主营业务

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但公司投行业务、融资融券业务、经纪业务、自营业务、资产管理业务及通过全资子公司实施

的直接投资业务和期货业务的规模可能因本次发行后投入的增加而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其业务对应的收入比例

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三）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对《公司章程》中关于公司注册资本、股本结构及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相关的事项进行修改。 除此之外，其他内容不做调整。

（四）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

变化。

（五）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建投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未发生变化，不

存在同业竞争和潜在同业竞争关系，也不会导致新增关联交易。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近三年重要财务指标

（一）近三年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

，

１２８

，

７０１．８９ ２

，

６８３

，

４０９．５２ ２

，

８９７

，

０７６．０３

负债总额

１

，

４１６

，

５９５．５１ １

，

９５３

，

５２９．４４ ２

，

２４３

，

１７０．３７

股东权益

７１２

，

１０６．３７ ７２９

，

８８０．０８ ６５３

，

９０５．６６

（二）近三年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３５

，

３７０．３６ ３３０

，

４７１．５１ ２９１

，

９９０．４０

营业利润

８７

，

９３０．１０ １７３

，

９６３．５１ １５６

，

４８５．７７

利润总额

８７

，

８９１．６６ １７５

，

０１５．０１ １５５

，

７２０．９６

净利润

６４

，

５５９．１１ １３０

，

６３７．９６ １１５

，

１６５．０９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４

，

５５９．１１ １３０

，

６３７．９６ １１５

，

１６５．０９

少数股东权益

－ －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４４ ０．８９ ０．７９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４４ ０．８９ ０．７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４４ ０．８９ ０．７９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４４ ０．８９ ０．７９

（三）近三年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９１

，

０８３．９６ －１１３

，

４４３．７９ ８７９

，

０１３．８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１

，

４９６．６８ －１３

，

５２３．７１ －８

，

５３３．４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９

，

３４７．０７ －３８

，

８９３．９０ －２３

，

７３９．２６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７５７．２１ －５３０．４６ －１０．１９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５５２

，

６８４．９２ －１６６

，

３９１．８６ ８４６

，

７３０．９９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

，

２５２

，

３１０．８１ １

，

８０４

，

９９５．７３ １

，

９７１

，

３８７．５８

（四）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度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度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负债率

％

（合并）

６６．５５ ７２．８０ ７７．４３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６４．８３ ７１．４９ ７６．９８

净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４７．２２ ４１．８８ ６１．６４

营业利润率

％ ３７．３６ ５２．６４ ５３．５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９．０３ １８．８８ ２０．００

净资本（万元）

４７０

，

３２９．４１ ５０７

，

０７０．４１ ４７１

，

８７２．５２

净资本

／

各项风险资本准备之

和

％

３１５．０７ ３３１．４１ ３１７．２３

自营权益类证券及证券衍生

品

／

净资本

％

３３．６２ ２８．２５ ３０．７０

自营固定收益类证券

／

净资

本

％

９６．７８ ７６．９８ ８９．１９

每股净资产（元）

４．８７ ５．００ ４．４８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３．３６ －０．７８ ６．０２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

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相关内容。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共计

５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大华验字［

２０１２

］

１７８

号

《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６

，

９４０

，

７６７

，

０９４．２０

元，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

，

７７４

，

９２８

，

１７５．９７

元，其中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６

，

２４９

，

９２８

，

１７５．９７

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向经宏源证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本

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增加公司资本金，补充公司营运资金，以扩大公司业务规模，提升公司的

持续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具体用途如下：

１

、开展创新业务，优化公司收入结构；

２

、扩大承销准备金规模，增强承销业务实力；

３

、扩大资产管理规模，增强资产管理业务能力；

４

、适度增加自营业务规模，实现稳健收益；

５

、优化营业网点布局、提高经纪业务竞争力；

６

、增强机构业务规模，扩展业务合作领域。

第五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保荐人对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

原则，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和股票分配过程合规，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发行人律师对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核准；为本次发行

所制作和签署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追加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单》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

的询价及配售过程包括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各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数、认购总金额等符合《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发行方案》、《认购邀请书》及《追加认购邀请书》的相

关规定，合法有效。

第六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５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

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

则，公司股票价格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不除权。

本次发行中，中国建投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限为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起

６０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其它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限为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起

１２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９．９８％

，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２

、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３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二、查询地点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宏源大厦（邮编：

８３０００２

）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邮编：

１０００３３

）

联系人：徐亮

电话：

０９９１－２３０１８７０

、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８６８

传真：

０９９１－２３０１７７９

、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０５９

三、查询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每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４

：

３０

。

（此页无正文，系《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之盖章页）

发行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２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０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股东

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实施了非公开发行方案。 本次非

公开发行向

８

名特定对象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５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发行价格为

１３．２２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

，

９４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加上发行期间利息人民币

２６７

，

０９４．２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６５

，

８３８

，

９１８．２３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６

，

７７４

，

９２８

，

１７５．９７

元。

上述非公开发行的

５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完毕证券登记手续， 公司总股本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

１

，

４６１

，

２０４

，

１６６

股相应变更为

１

，

９８６

，

２０４

，

１６６

股。

相关

８

名投资者的认购情况如下：

１．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认购了

２２６

，

９２８

，

８９５

股，认购股份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４３％

。

２．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认购了

６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认购股份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３．３８％

。

３．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了

６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认购股份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１％

。

４．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认购了

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认购股份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１％

。

５．

新疆凯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认购了

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认购股份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１％

。

６．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购了

３３

，

８７１

，

１０５

股，认购股份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１％

。

７．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认购了

３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认购股份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９％

。

８．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了

３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认购股份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９％

。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９６５

，

１７４

，

７７０

股，占发行前总股本的

６６．０５％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１

，

１９２

，

１０３

，

６６５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６０．０２％

，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２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１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工作已经完成，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承

诺公告如下：

一、本公司承诺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

关规定，承诺自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一）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

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二）承诺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

开澄清。

（三）承诺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批评，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

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本公司股票的买卖活动。 本公司保证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没有虚假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在提出上市申请期间，未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不擅自披露有关信息。

二、发行对象承诺

（一）控股股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

－－－－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如下：自宏源证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

市之日起，本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认购的

２２６

，

９２８

，

８９５

股宏源证券股票

６０

个月内不予转让。

（二）其他发行对象承诺

本次发行的其他

７

位投资者

－－－－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新疆凯迪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华夏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承诺如下：自宏源证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本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认购的宏源证券

股票

１２

个月内不予转让。

三、保荐机构、联合主承销商声明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合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及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已对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声明：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

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

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完整、准确地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而导致在相应部分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所引用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验资会计师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声明：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

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本所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

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２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２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９１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１３．２２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

，

９４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加上发行期间利息人民币

２６７

，

０９４．２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１６５

，

８３８

，

９１８．２３

元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

６

，

７７４

，

９２８

，

１７５．９７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了“大华验字［

２０１２

］

１７８

号”《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授权，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里河支行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元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的规定，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和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里河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三元支行（以下简称“乙方”）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设情况

１．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账 号：

４４００１８６３２０１０５３０２０７１５

金 额：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专户余额为

２

，

７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

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里河支行

账 号：

３５１２０１８８００００６０２７２

金 额：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专户余额为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３．

开户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元支行

账 号：

１１００６０６３５０１８１５０２７８３０３

金 额：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专户余额为

２

，

０５７

，

１５２

，

４５７．９９

元。

（注：上述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包含尚未划转的发行费用和募集资金利息。 ）

以上专户仅用于甲方补充营运资金，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可以以存单方式存放。 甲方承诺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协议约定的募集资金专户

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

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朱军、吴光琳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

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

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５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的

２０％

的，乙方应当及时以

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

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

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

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

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解除。

十、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三方各持壹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新疆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

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2

2012

年

6

月

28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318

证券简称：久立特材 公告编号：

2012-028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6

月

26

日

-6

月

27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27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26

日下午

15:00

至

2012

年

6

月

27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双林镇镇西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六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周志江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4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216,263,

76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69.32%

。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214,437,148

股，占公

司总股份数的

68.73%

。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1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1,826,612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59%

。

（四）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久立美国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同意

216,249,87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

；

反对

12,89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

；

弃权

1,0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

。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久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周志江、蔡兴强、张建新回避表决。

总体表决结果：

同意

69,672,721

股

,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反对

12,89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

；

弃权

1,0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邢超、尹德军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2623

证券简称：亚玛顿 公告编号：

2012-26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收到保荐机构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

"

中投证券

"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公司原保荐代表人陈海峰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的工作。 中投证券决定由魏德俊先生接替陈海峰先生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期

的保荐代表人，履行相关职责和义务。 魏德俊先生简历附后。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的保荐代表人为倪霆先生和魏德俊先生，持续督导期为

2011

年

10

月

13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附件：

魏德俊先生简历

魏德俊，中投证券投资银行部高级副总经理，保荐代表人。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硕士，

CFA

（特许金融

分析师）。曾参与或主持的项目包括：双环传动

IPO

、华峰超纤

IPO

、常林股份非公开发行，盐湖集团吸收合并

财务顾问、海通集团收购财务顾问、中国服装收购财务顾问等。曾出版《经营者持股操作指南

--

理论、政策、

实务和案例》专著（合著）一本，两次参与上海市政府重大决策咨询课题研究并获政策建议奖以及参与承担

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课题并获奖。

证券代码：

002623

证券简称：亚玛顿 公告编号：

2012-27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2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6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3.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 扣税后， 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

QFII

、

RQFII

实际每

10

股派

2.700000

元；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

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7

月

5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2

年

7

月

6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2

年

7

月

5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2

年

7

月

6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

A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首发前机构类限售

股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青龙东路

639

号

咨询联系人：刘芹

咨询电话：

0519-88880016

传真电话：

0519-88880017

六、备查文件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600673

证券简称：东阳光铝 编号：临

2012-31

号

债券代码：

122078

债券简称：

11

东阳光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临时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06

月

27

日早上

10:00

时；

2

、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第五工业区东阳光科技园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郭京平先生

6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共有

5

名公司股东（代理人）参加了会议，持有公司

567,385,892

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68.57%

。公司董

事郭京平、邓新华、陈铁生、王珍，监事吴磊及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徐斌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以同意票

567,385,892

股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同意票占参与表决股东（代理人）所持（代理）表决股权的

100%,

审议通过了《

2012

年临时利润分配议案》。

四、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了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徐斌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广东深天成律

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243

证券简称：通产丽星 公告编号：

2012-048

号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工商登记事项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全资子公司深圳兴丽彩塑料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通知， 其已在深

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董事备案手续，并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变更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孙江宁

变更后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赖小化

备案前董事：彭晓华

(

监事

)

林太银

(

董事

)

姚正禹

(

董事

)

赖小化

(

董事

)

陈寿

(

董事

)

赖小化

(

总经理

)

孙江

宁

(

董事长

)

备案后董事：陈寿

(

董事

)

姚正禹

(

董事

)

刘如强

(

董事

)

赖小化

(

总经理

)

孙江宁

(

董事

)

彭晓华

(

监事

)

赖小

化

(

董事长

)

除以上变更外，其他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

、深圳兴丽彩塑料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2

、变更（备案）通知书。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099

证券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

2012-021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全资子公司浙江海翔川南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川南公司

"

）于近期收到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关于重新转发国家发改委下达产业结构调

整（第一批）

2012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浙发改秘

[2012]28

号文件），川南公司

"

碳青霉烯类抗生

素项目

"

获国家产业结构调整

2012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补贴资金

1056

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川南公司在收到该项目补贴资金后，将把补贴资金计入递延收益，

待相关资产可供使用时起，按照其预计使用期限，将递延收益平均分摊转入当期损益，不会对本期利润

产生重大影响。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川南公司已收到该项项目补贴资金

500

万元。

特此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